
私募基金备案通过后怎么扩募？

产品名称 私募基金备案通过后怎么扩募？

公司名称 腾博智慧云商股份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个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红树湾壹号A座1805

联系电话 13168755330 13168755330

产品详情
新版《私募投资基金备案须知》中，封闭运作是新规的一大要点。从规定上来看，对于股权/创投类、资产配置类私募基金而言，基本上备案成功之后，就不能再开放认购或者赎回退出了。这是不是意味着私募基金都不能扩募了呢？针对这个问题，我们来简单的分类阐述一下！
1、私募股权/创投基金、资产配置基金

《备案须知》中规定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（含创业投资基金，下同）和私募资产配置基金应当封闭运作
，备案完成后不得开放认/申购（认缴）和赎回（退出），基金封闭运作期间的分红、退出投资项目减资
、对违约投资者除名或替换以及基金份额转让不在此列。

已备案通过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或私募资产配置基金，若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，可以新增投资者或增加既存投资者的认缴出资，但增加的认缴出资额不得超过备案时认缴出资额的3倍：
    1. 基金的组织形式为公司型或合伙型；
    2. 基金由依法设立并取得基金托管资格的托管人托管；
    3. 基金处在合同约定的投资期内；
    4. 基金进行组合投资，投资于单一标的的资金不超过基金蕞终认缴出资总额的50%；
    5. 经全体投资者一致同意或经全体投资者认可的决策机制决策通过。
根据以上规定，我们认为，私募股权/创投基金、资产配置基金，备案成功之后是不能扩募的。但是，在同时满足上文提到的5个条件的情况下，可以增加认缴出资额，但不得超过备案认缴出资额的3倍。
2、私募证券投资基金
《备案须知》中规定，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应当统筹考虑投资标的流动性、投资策略、投资限制、销售渠道、潜在投资者类型与风险偏好、投资者结构等因素，设置匹配的开放期，强化对投资者短期申赎行为的管理。基金合同中设置临时开放日的，应当明确临时开放日的触发条件，原则上不得利用临时开放日的安排继续认/申购（认缴）。以上规定对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临时开放日做了要求，不能利用临开安排认/申购（认缴），目前多个托管机构也参照这项要求实施。
但是，监管却没有禁止固定开放日的认/申购行为。因此，我们认为，如果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设计为开放式基金，设置固定开放日，仍然可以进行认/申购（认缴）；如要设置临时开放日，需在基金合同中约定好临时开放的触发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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